

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
[bookmark: _Hlk35940643]审批号：汕环陆河告〔2021〕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	项目名称
	广东天种生猪标准化养殖项目（二期）

	建设地点
	陆河县河口镇北二村
	占地（建筑、营业）面积（m2）
	占地面积 119000
，建筑面积83000

	建设单位
	广东天种牧业有限公司
	法定代表人或者
主要负责人
	梁朝仔

	联系人
	章晋广
	联系电话
	[bookmark: _GoBack]1532212****

	项目投资(万元)
	16538
	环保投资(万元)
	1000

	拟投入生产
运营日期
	2022年6月

	告知承诺制
审批依据
	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养殖项目环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环办函〔2020〕11号）要求，年出栏生猪5000头以上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生猪养殖项目，试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。

	建设内容及规模
	该项目位于陆河县河口镇北二村，总用地面积为119000m2，建筑面积为83000m2。本项目年存栏14610头生猪（哺乳仔猪按比例折算成年猪）、其中存栏种猪（指母猪）11250头，年出栏仔猪250000头。本项目总投资为16538万元人民币，其中环保投资1000万元，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、储运工程、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。劳动定员约20人，在项目地食宿，年工作365天。


	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。请建设单位严格按照《广东天种生猪标准化养殖项目（二期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内容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程序开展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，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或登记。


　汕尾市生态环境局（盖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21年9月29日




